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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专项审计报告

号

中山博爱基金会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中山博爱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

2025年第九届中山博爱夏令营活动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的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

行审计。审计范围是基金会使用 2025年度非限定性净资产结余安排的项目专项经费预

算在 2025 年度具体使用情况。

基金会的责任是对项目的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算，并提供真实、合法、

完整的会计资料。我们的责任是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计划和实施审计工

作，对项目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发表审计意见。在审计过程中，我们结合基金会的财

务管理和项目专项经费使用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、内部审批文件及相

关资料等必要的审计程序。具体审计情况如下：

一、审计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

2.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3.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

4.民政部《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5.《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》

6.《中山博爱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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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《中山博爱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》

8. 基金会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

二、基金会基本情况

中山博爱基金会是民革中央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，2016 年4 月 25日民

政部正式批复登记成立。注册资金：2300万元 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53100000MJ0065022N；住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郑建

邦。

业务范围：资助贫困人群、弱势群体，帮助解决就医、就学等困难；在自然灾害

和重大突发事件中，扶危济困、救灾赈灾。

2018 年 5 月 23 日基金会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，2021 年 3 月基金会被民政部

评为 3A 级社会组织。

基金会主要经费来源为民革党员个人及其组织自愿捐赠。
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5年7月17日，依据中山博爱基金会内部事务报批专用文稿《关于与夏令营服务

承接方中广新视听（北京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并拨付第一批服务款的请示》，文

件内容摘录如下：

经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三方询价，并经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请示民革中央副主席

兼秘书长、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惠东同意，拟由中广新视听（北京）教育科技有

限公司承接2025年第九届中山博爱夏令营，目的地北京，参加夏令营活动的贵州省毕

节市纳雍县组织的营员和志愿者共90人。

依据中山博爱基金会内部事务报批专用文稿《关于就做好中山博爱夏令营向民革

中央社会服务部做好工作提示的请示》文件内容摘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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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领域公益慈善定位一般侧重于“一老一小、一困一残”，在营员选拔中，不

能用“学习成绩优秀”作为单一标准，忽视了公益性。要严格执行“家庭困难”的标

准，选拔低保、脱贫户、致贫返贫监测户、低收入等家庭的儿童和孤儿、事实孤儿等

作为营员。建议从今年开始，所有营员须报送村委会（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）或当

地民政部门盖章的家庭困难证明。孤儿、事实孤儿参加夏令营可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

持，由福利院、村委会等作为监护人填写有关表格。明年基金会等级评估工作中，志

愿服务是评分标准中重要内容，建议今年的夏令营活动，完善志愿者管理，做好留痕。

建议除营员外，跟团老师、医生等全部纳入志愿者管理，填写志愿者登记表，志愿者

须提交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存在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和师

德师风的教师不得参与夏令营。

四、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经费预算情况

根据2025年8月26日《关于调整夏令营预算的请示》文件内容：2025年夏令营项目

最初预算60万元，项目计划及预算已报请我会4月份召开的一届十九次理事会审议通过。

7月份，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向民革中央报送夏令营项目预算为69万元。该项目已于8

月上旬结束，实际支出62.5599万元：其中，第三方公司夏令营服务费56.7万元，服装

背包等费用1.491万元，纳雍县教育局垫付筹备等费用4.3689万元。相对我会原预算，

实际支出超2.5599万元，系目的地由近年来的西安、杭州等调整为北京，暑期为北京

旅游旺季，服务费、交通费等增加所致。现申请将预算由60万元调整为62.5599万元。

(二)项目专项经费使用情况（详见第九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支出明细表）

本项目相关费用分2025 年度、2026 年度两个会计期间分次支付结算，项目整体

为同一期夏令营研学活动，项目累计总支出625,599.00 元，各项费用列支明细、计价

标准、收款单位具体如下：

2025 年度支付款项，合计 581,910.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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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夏令营营服、背包费用：14,910.00 元，本笔款项支付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三

间房华美针织服装厂，费用由两类服装及配套书包采购组成：长裤款夏季运动服采购

41 套，采购单价 120.00 元 / 套，合计金额 4,920.00 元；七分裤款夏季运动服采

购 42 套，采购单价 120.00 元 / 套，合计金额 5,040.00 元；双肩书包采购 90

个，采购单价 55.00 元 / 个，合计金额 4,950.00 元；三项分项金额相加与本项报

销总金额 14,910.00 元核对一致。

2.研学营出行服务费：567,000.00 元，款项支付至中广新视听（北京）教育科技

有限公司，项目按照实际参训人员 90 人、单人综合服务单价 6,300.00 元核算，服

务费合计 567,000.00 元；该服务采购工作已落实三方市场比价程序，通过对比三家

服务商报价、服务方案、履约能力后集体评审择优确定合作单位。

2026年度支付款项，合计 43,689.00 元，为拨付纳雍县教育科技局中山博爱夏令

营项目经费，本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部分食宿、体检、车辆租赁费用、运费及办公经费

由纳雍县教育科技局先行代为垫付相关服务商款项，活动结束后，基金会根据实际垫

付结算资料，统一向纳雍县教育科技局拨付垫付资金，本次拨付纳雍县教育科技局项

目费用合计43,689.00 元，具体明细如下

1.住宿费：13,780.00 元，住宿费分两个时段核算：7 月 29 日参训 90 人，住

宿单价 120.00 元 / 人，合计支出 11,700.00 元；8 月 5 日实际住宿 16 人，住宿

单价 130.00 元 / 人，合计支出 2,080.00 元，两段住宿费用汇总与报账总额一致。

2.餐费：8,082.00 元，全部为研学行程中高铁途中就餐支出，其中 7 月 30 日

出发高铁就餐支出 4,410.00 元，8 月 5 日返程高铁就餐支出 3,672.00 元，用于保

障参训师生行程期间就餐。

3.体检费：8,100.00 元，统一组织 90 名夏令营参训师生开展入营体检，体检收

费标准 90.00 元 / 人，体检费用据实结算合计 8,100.00 元。



中山博爱基金会 报告正文

6

4.车辆租赁费用：12,800.00 元，用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夏令营纳雍至贵阳出

发行程、8 月 5 日项目返程行程车辆租赁开支，保障全流程人员往返交通。

5.办公经费：493.00 元，主要用于夏令营开营仪式座位贴、地面地贴、项目营旗

制作、活动备用电池、师生饮用水采购等后勤配套物料支出。

6.运费：434.00 元，为夏令营营服货物到货产生的到付运输费用。

单位：元

第九届中山博爱夏令营项目支出明细表

项目 支出金额 项目支出说明 支付对象

夏令营营

服、背包

费用

14,910.00

夏季运动服（长裤款）：41套*120元/套 金额合计：

4920元 京市朝阳

区三间房

华美针织

服装厂

夏季运动服（七分裤款）：42套*120元/套 金额合计：

5040元

双肩书包：90个*55元/个 金额合计：4950元；

研学营出

行服务费
567,000.00 服务费：90人*6300元/人 金额合567,000元；

中广新视

听（北

京）教育

科技有限

公司

2025年支

付款项合

计金额

581,910.00

住宿费 13,780.00

7月29日：90人*120元/人 金额合计：11700元；

纳雍县教

育科技局

8月5日：16人*130元/人 金额合计：2080元；

餐费 8,082.00
7月30：高铁上就餐 金额合计：4410元

8月5日：高铁上就餐 金额合计：3672元；

体检费 8,100.00 参加夏令营师生90名*体检费90元/人 金额合计8100元

车辆租赁

费用
12,800.00

2025年7月30日夏令营研学活动出发租赁车辆费用(纳雍

－贵阳及2025年8月5日夏令营研学活动返程费用

办公经费 493.00 制作开营仪式座位贴、地贴、营旗、电池、矿泉水等

运费 434.00 营服到付运费

2026年支

付款项合

计金额

43,689.00

项目总支

出金额
625,599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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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建议

本次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安排的项目专项经费专款专用，基本符合基金会项目管

理规定。但审计也发现如下问题：

（一）会计入账日期与实际资金划出日期不一致，账务归集时点不规范

1.凭证基本信息：2025 年 9 月第 0005 号记账凭证，编制单位：中山博爱基金

会，凭证摘要为支付中山博爱夏令营服务费，借方：列支业务活动成本 / 非限定性业

务活动成本 / 中山博爱夏令营 567,000.00 元，贷方：分两笔记银行存款：

453,600.00 元、113,400.00 元，借贷合计均为 567,000.00 元，账务借贷平衡。

2.该凭证附件包含银行付款回单 2 张，资金实际拨付时点分别为：2025 年 7 月

28 日付款 453,600.00 元、2025 年 9 月 23 日付款 113,400.00 元，两笔付款合计

567,000.00 元，与凭证入账总金额一致，收款单位为中广新视听（北京）教育科技有

限公司。

3.问题描述：两笔夏令营服务费实际付款分别发生在7 月 28 日、9 月 23 日，

但财务统一在9 月 30 日编制单张记账凭证集中入账，未按照资金实际支付日期分笔

填制记账凭证，付款业务发生期间与凭证制单日期跨期，不符合基金会会计核算及时

性要求，无法精准反映项目资金实际流出时序。

4.审计建议：规范记账凭证填制时点，按资金实际付款日期分别编制凭证，后续

发生多笔不同日期付款业务时，按照银行回单实际付款日期逐笔填制记账凭证，做到

一笔付款对应一张记账凭证，保证制单日期、资金划出日期匹配，落实会计核算及时

性原则；对本笔历史凭证可在备查簿备注两笔付款实际发生日期，完善凭证备查记

录。

（二）费用业务发生期、发票所属年度与会计入账年度不一致

1.凭证基础信息：本凭证为中山博爱基金会 2026 年 1 月 31 日第 0004 号记账

凭证，摘要：支付中山博爱夏令营团费代垫款，借方计入：业务活动成本 / 非限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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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活动成本 / 中山博爱夏令营，金额43,689.00元；贷方科目银行存款43,689.00

元，借贷双方金额相等，账务借贷平衡。本笔款项实际银行付款日期为2026 年 1 月

16 日，配套报销发票全部为2025 年度开具，对应费用为本项目 2025 年夏令营发生

的住宿费、餐费、体检费、车辆租赁费、办公经费、运费等合计 43,689.00 元，款项

统一支付至纳雍县教育科技局（代垫结算单位）。

2.审计问题描述：相关食宿、体检、租车等经济业务实际发生在 2025 年夏令营

活动期间，全部报销发票开票日期均为 2025 年度，按照权责发生制，相关成本应在

2025 年度确认入账；但财务实际于 2026 年 1 月支付款项、并在 2026 年度确认业

务活动成本，同一期夏令营项目费用拆分在 2025、2026 两个会计年度核算。整期项

目成本跨两个核算年度，无法完整、准确反映 2025 年度项目实际耗费，造成基金会

各年度业务成本核算失真。

3.审计建议：严格执行权责发生制，规范项目成本归集年度，以后年度同类夏令

营项目，按照业务实际发生年度归集全部项目成本，项目当期取得发票的费用，无论

付款时间早晚，优先在业务发生年度入账核算；因结算周期客观延后付款的，在业务

发生年度先计提相关项目成本，后续实际付款时冲减往来科目，针对本期历史跨期入

账事项，在项目决算报告中单独备注跨期原因及金额。

六、审计评价

经审计，项目的组织实施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《中山博爱基金会章程》等法律、章程的规定，专项经费支出未发现违规、超范围及

不合理使用的现象。

七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本项目专项审计报告仅供基金会内部核实专项经费支出去向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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